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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加强企业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学习，提高环保意识，设立

负责环境管理的专职（兼）职机构，明确人员及职责，切实落实

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的对策措

施。

6、根据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，项目竣工后及时开展排污许

可证办理，并根据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安装在线监控（监测）设备。

三、项目建设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依法按照国家

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程序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如

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应报审批部门另行

审批。

请保山市生态环境局工贸园区分局加强现场执法和检查管理。

保山市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7月 27 日


